
 

壹、 報考資格 

一、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士班（不包括二年制學士班）轉學考試，轉

入二年級或三年級（四技二年級或四技三年級）： 

（一） 學士班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

附歷年成績單： 

1. 修業累計滿三個學期以上者，得轉入二年級下學期。 

2. 修業累計滿五個學期以上者，得轉入三年級下學期。 

（二） 大學二年制學士班肄業學生，修滿一年級上學期，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

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三） 專科學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1. 取得專科學校畢業證書或專修科畢業。 

2. 修滿規定修業年限之肄業學生，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

附歷年成績單。 

（四） 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通過，持有專科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通過證書。 

（五） 符合年滿二十二歲、高級中等學校畢（結）業或修滿高級中等學校規定修業年限資格

之一，並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累計達八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 

1. 大學或空中大學之大學程度學分課程。 

2.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 

3. 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4. 職業訓練機構開設經教育部認可之專科以上教育階段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5. 專科以上學校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六） 空中大學肄業全修生，修得三十六學分者，得報考性質相近學系二年級，修得七十二

學分者，得報考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 

二、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報考大學二年制學士班轉學考試，轉入一年級下學期(二技一年級) ： 

（一） 大學學士班（不包括空中大學）肄業學生，修滿三年級上學期，持有修業證明書、轉

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二） 大學二年制學士班肄業學生，修業累計滿一個學期者，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 

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三、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中華民國 100年 7月 13日修正施行後，至 102年 6月 13

日前，已修習「第一點（五）2」所定課程學分者，不受二十二歲年齡限制。 

四、 依藝術教育法實施一貫制學制肄業學生，持有修業證明者，依其修業情形屬大學學士班或

五年制專科學校，準用報考資格「第一點（一）、（三）」及「第二點」規定。 

五、 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本校學生因違反校規勒令退學或操行成績不及格退學者，不得報考此轉學生招生。 

（二） 轉學考生報考轉學考試，依原就讀學校及擬報考學校之雙重學籍規定，擬於轉學錄取

時選擇同時就讀者，得僅檢附歷年成績單。 



 

（三） 港澳居民、外國學生經入學學校以操行不及格或因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者，

不得轉學進入本校就讀。 

（四） 僑生僅能參加日間部轉學考試且成績不予優待，經錄取後報到註冊時，須繳驗教育部

分發僑生入學原始分發文件或僑委會發給之正式僑生身分證明書，始得以僑生身分登

記。依據教育部106年9月5日臺教文（五）字第1060120310B號令修正發布「僑生回國

就學及輔導辦法」第5條規定，分發有案之僑生，不得自行轉讀或升讀僅於夜間、例假

日授課之班別。 

（五） 港澳居民經分發在臺灣地區就學者，僅能參加日間部轉學考試且成績不予優待。依據

教育部106年7月7日臺教文（二）字第1060090828B號令修正發布「香港澳門居民來臺

就學辦法」第5條規定，港澳居民不得申請就讀、自行轉讀或升讀僅於夜間、例假日授

課之班別。 

（六） 公費生及有實習或服務（服役）規定者（如師資培育公費生、軍警院校生、現役軍

人、警察等），其報考及就讀應由考生自行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否則錄取後無法就讀

問題，概由考生自行負責，並不得辦理保留入學資格。 

（七） 現役軍人報考相關規定如下： 

1. 志願役現役軍人須以一般身分報名，並須繳交「准予報名證明書」正本。 

(1) 少校級（含）以下官、士兵：由上校或少將級單位主官（管）核定。 

(2) 中、上校級軍官：由中將級單位主官（管）核定。 

(3) 將級軍官：由上將級單位主官核定。 

2. 現役軍人若退除役日期在民國110年1月18日（星期一）（報名截止日）以前者，須

繳交退伍令影印本，准以退伍軍人身分報考，考試成績得依規定優待。 

3. 現役軍人若退除役日期在民國110年1月19日（星期二）至開始上課日之間者，須繳

交服務單位部隊長出具之「退伍或解除召集日期證明」，始得以一般身分報考，並

應於報名時檢附學歷證件影本及軍人身分證影本，考試成績不予優待。 

（八） 持境外學歷（力）證件之考生，須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或「香港澳門

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或「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等相關學歷採認法規之規定，應

填寫「境外學歷（力）切結書」（詳見本簡章附件五，第25頁），並檢具下列相關文件

各1份影本報考，於錄取報到時繳交下列相關文件正本，以供查驗；如經查驗不符，取

消入學資格。 

1. 經相關權責單位驗證之境外學歷證件一份。 

2. 經相關權責單位驗證之境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一份。 

3. 修業期間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一份。但申請人係外國人或僑民者，免

附。 

（九） 致理科技大學大學部轉學生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辦理109學年度第2學期轉學

生入學招生，考生報名資料僅做為本會招生、註冊入學及相關研究使用，且除提供報

名系科等相關單位使用外，其餘均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 本校轉學生招生不受理陸生報考。 


